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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室、省直属考点： 一、2007年我省共开考专科层次专

业22个，本科层次专业 30个。2007年如有新开考专业，其考

试安排在当次的报考文件中公布。 二、从2007年起，凡属全

国统考课程，均严格执行国家统考课程安排，各助学单位应

严格按照各次考试日程表安排教学计划。 三、根据我省实际

，经研究从2007年起，我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每年举行三次

，具体时间为1月、4月、10月。 四、专业和课程变更情况 1

、根据全国考委办《关于调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〈大学语文

〉课程设置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考委办函[2006]25号）、全国

考委办《关于调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〈高等数学〉课程设置

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考委办函[2006]32号）的有关精神，

在2007年对部分公共课进行了调整：原大学语文（专）

（0010）、大学语文（本）（0011）调整为大学语文（4729）

；原高等数学（二）（0021）调整为线性代数（经管类）

（4183）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（经管类）（4183）。从2007

年4月起开始安排调整后的新课程考试。 2、根据全国考委《

关于修订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计算机及应用专业（专科）等5

个专业考试计划〉的通知》（考委[2006]1号）的文件精神，

我省计算机及其应用（专科）等3个专业调整后的新计划

从2007年4月开始执行，但由于部分新课程教材出版延后，

在2007年过渡期间，这部分课程仍安排老课程考试。 3、根据

全国考委《关于修订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护理学专业（独立



本科段）考试计划〉的通知》（考委[2005]13号）的文件精神

，在2007年增加安排公共关系学（0182）和康复护理学（4436

）两门课程的考试。 4、根据全国考委办《关于调整高等教

育自学考试监所管理专业（专科）有关课程的函》（考委办

函[2006]15号）的精神从2007年起取消监所企业管理学（0240

），由劳教管理学（0852）代替；原选考劳教管理学的考生

，应加考狱政管理学（0239）；民商法原理与实务（0213）

改为民法原理与实务（0917）；刑法原理与实务（0215）改

为刑法原理与实务（一）（0919）。 5、根据省招生考试中心

《关于停考电力市场营销等四个专业自学考试的通知》（黔

招考自[2005]18号）文件精神，从2006年4月起，我省电力市

场营销（专科）、林业经济环境管理（专科）、机电一体化

（专科）、经济学（独立本科段）等四个专业停止接纳新生

，2007年10月考试后即停考，请有关委托单位及各地考办做

好停考善后工作。 五、大纲和教材变更情况 为适应社会的发

展，全国考办对内容明显滞后的部分课程自学考试大纲和教

材进行改编。2007年有69门课程考试使用新编的大纲和教材

，我省涉及其中27门：高等数学（工专）（0022）、高等数

学（工本）（0023）、财务管理学（0067）、资产评估（0158

）、票据法（0257）、刑法学（0245）、公证与律师制度

（0259）、高级语言程序设计（一）（0342）、公安学基础

理论（0354）、预审学（0360）、公安信息学（0372）、公安

法规（0361）、文学概论（一）（0529）、英语阅读（一）

（0595）、公证与基层法律服务实务（0925）、概率论与数

理统计（二）（2197）、药理学（一）（2903）、生理学

（2899）病理学（2901）、生物化学（三）（3179）、大学语



文（4729）、概率论与数理统计（经管类）（4183）线性代

数（经管类）（4184）、电子技术基础（三）（4730）、康

复护理学（4436）、微型计算机及接口技术（4732）、数据

库系统原理（4735）。 2007年1月安排考试的课程其大纲、教

材不变，与2006年10月的一致。 附件4列出了我省2007年对社

会开考专业考试课程使用的教材，委托开考专业及部分省直

属考点单独开考专业课程使用教材不在其中，凡大纲和教材

有变更的课程加注★以示区别。 六、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基础

科段的口语、听力，本科段的口译与听力考试分别安排在5

月12、13日，报名时间为5月1011日，报名地点：贵州大学成

教处，联系电话：8292163. 七、报考本科的考生，取得专业

课和专业基础课合格成绩后即可到主考学校报名申请撰写毕

业论文，报名时间为每年的3月、9月。 八、2007年的考试安

排原则上按以上三个日程表进行，个别课程如有调整，最后

的考试日程安排以当次考试报考文件为准。请各地考办、各

有关部门接到《通知》后迅速向考生宣传。


